
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健全完善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

制定、指导、监督和检查实施，统筹规划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分类。 

第三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类别划分为：煤矿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

金属冶炼安全、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 

如需另行增设专业类别，由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共同确定。 

第四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级别设置为：高级、中级、初级（助理）。 

第五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按照专业类别进行注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或其授权的机构为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的注册管理机构。 

第六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可在相应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评价检测等安全生产

专业服务机构中执业。 

第七条  高级注册安全工程师采取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八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按照专业类别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试科目

分为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九条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或其授权的机构负责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公共科

目和专业科目（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类别除外）考试大纲的编制和命审题组织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或其授权的机构分别负责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类

别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专业科目考试大纲的编制和命审题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审定考试大纲，负责组织实施考务工作。 

第十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或其授权的机构分别负责其职责范围内建筑施工

安全、道路运输安全类别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初审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

监管部门和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授权的机构负责其他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初审工作。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或其授权的机构负责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终审工作。终审通过

的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类别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名单分别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 

第十一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按照专业类别进行继续教育，其中专业课程学时应不少

于继续教育总学时的一半。 

第十二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相应专业类别的

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中的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

程师比例应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2年内，金属冶炼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中的中级及以上注

册安全工程师比例应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5年内达到 15%左右并逐步提高。 

第十三条  助理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使用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考试和注册管理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 

第十四条  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的人员，表明其具备与所从事的

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可视为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第十五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各级别与工程系列安全工程专业职称相对应，不再组织工程

系列安全工程专业职称评审。 

高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评办法出台前，工程系列安全工程专业高级职称评审仍然按现行

制度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施行之前已取得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助理安全工程

师资格证书，分别视同为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助理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

证书。 

本办法所称注册安全工程师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的专

业技术人员。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解

释，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施行。以往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